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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办法

（交公路规〔2025〕4 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现将《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交通运输部

2025年 4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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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满

足公众出行需求，根据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《国家综合立体交

通网规划纲要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所有已投入运营满一年的高速

公路服务区（含停车区，下同）。普通国省干线服务站（点）可

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工作遵循

全面覆盖、合理分级、严格评定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负责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

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工作，制定等级评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标准。省

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

量等级评定工作的组织与实施。

第二章 评定标准

第五条 已投入运营满一年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应参加服务

质量等级评定，双侧服务区以对为单位、单侧服务区以个为单位

参加等级评定。

第六条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为五个级

别，即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和不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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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速公路停车区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为两个级别，即达标

和不达标。

第七条 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内容由等级配置类指标

和水平评价类指标两部分组成。等级配置类指标包括基础设施、

综合服务、运营管理、智慧低碳、安全管理等。水平评价类指标

包括公共卫生间、公共场区、餐饮服务、零售服务、汽车服务、

人性化服务、信息化建设、绿色低碳、基础管理、社会影响等。

停车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主要以水平评价类指标为主，包括

公共卫生间、公共场区、便利服务、规范管理等。

第八条 等级配置类指标为必备项，服务区水平评价类指标

满分为 100分。在满足等级配置类指标的基础上，水平评价类指

标考核得分 90分（含）以上的，评定为一级服务区；考核得分

80（含）～90分的，评定为二级服务区；考核得分 70（含）～

80分的，评定为三级服务区；得分 60（含）～70分的，评定为

四级服务区；得分 60分以下或等级配置类指标不达标的评定为

不达标服务区。

停车区水平评价类指标满分为 100分。考核得分 60分（含）

以上的，评定为达标停车区；考核得分小于 60分的，评定为不

达标停车区。

第九条 等级评定当年和前一年，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

的，不能评定为一级服务区；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，不能评

定为二级及以上服务区；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出现全国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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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重大负面舆情事件的，不能评定为三级及以上服务区；发生特

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，评定为不达标服务区（停车区）。

第十条 等级配置类指标和水平评价类指标由交通运输部

公路局另行发布。

第三章 评定程序

第十一条 评定程序按照省级初评、省级核评、部级复核、

公示确定等程序开展。

第十二条 评定工作主要依托公路服务区信息统计报送网

站汇聚的数据，基于服务区日常运营管理服务工作情况开展，尽

量减少评定工作量。

第十三条 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初评部门，根据

服务区统计数据和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日常工作开展情况，提

出初评意见，联合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确定服务区初评结果，

并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评。

第十四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初评结果开展核查评

定，确定服务区核评结果，并将三级及以上服务区在省级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政务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。公示通过后，将核评结果

报部复核。

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组织对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上报的一级服务区进行重点抽查复核，并确定最终评定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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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

第十六条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一级服

务区名单在交通运输部政务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或

经核查异议不成立的，由交通运输部发文公布。二级及以下服务

区名单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文确定。

第十七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全国高速公路服务

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，按照部制定的统一样式标准，组织将

三级及以上服务区予以标识。

第四章 动态管理

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对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实行

动态管理，评定工作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，不收取评定费用。

第十九条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要对照服务质量等级评

定标准，对已评级的服务区开展常态化自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

整改完善。

第二十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已评级服务区

监督指导，确保已评级的服务区满足等级评定要求，持续发挥引

领作用；不符合评定标准的及时督促，责令限期整改；不达标的

加强问题整改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
第二十一条 不符合评定标准的服务区未按规定要求完成

限期整改的，及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出现社会负面舆情的，由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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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评定标准，做降级或取消评定等级处理

并报部备案。

第二十二条 服务区因各种原因终止运营的，自动退出等级

评定并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部备案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6月 1日起施行，《交通运输

部关于印发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发〔2015〕2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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